
臺北市政府 111.07.22.  府訴一字第 1116081521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社團法人○○協會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1年 1月 21日

北市社老字第 111300956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原處分機關透過補助民間團體，由社區在地結合相關福利資源，提供

　　健康促進、問安服務、關懷訪視及餐飲服務等，爰依臺北市推展社會

　　福利服務補助辦法（下稱補助辦法）等規定，訂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下稱實施計畫）。訴願人向原

　　處分機關申請民國（下同） 110年度實施計畫之補助項目及經費，經

　　原處分機關審查後，分別以 110年 2月 23日北市社老字第 1103022903號

　　、110年 3月 4日北市社老字第 1103028141號、110年 3月 12日北市社老

　　字第 1103034864號、110年 3月 17日北市社老字第 1103037988號及 110

　　年 3月 29日北市社老字第 11030461921號函等 5函（下稱 110年 2月 23日

　　函等 5函），核定補助訴願人之○○、○○、○○、○○、○○、○

　　○、○○、○○、○○、○○、○○、○○及○○等 13處據點（下稱

　　系爭 13處據點）之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共計新臺幣（下同） 140

　　萬 4,000元〔各據點均補助 10萬 8,000元（3期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

　　畫課程， 1期補助金額為 3萬 6,000元），10萬 8,000元*13處據點=140

　　萬 4,000元〕。

二、嗣經訴願人檢具相關單據向原處分機關辦理 110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

　　服務經費核銷事宜（除愛鄰據點係辦理 110年度第 2期預防及延緩失能

　　服務經費核銷外，其他 12處據點均係辦理 110年度第 1期預防及延緩失

　　能服務經費核銷事宜；下稱各當期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經原

　　處分機關查得系爭 13處據點課程相關設備之收據相互流用，且訴願人



　　係於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課程結束後始購買相關設備，另設備多

　　未拆封而無使用事實等情，爰依補助辦法第 11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6款

　　規定，以 110年 12月 14日北市社老字第 1103177848號函（下稱 110年 12

　　月 14日函）通知訴願人，系爭 13處據點計 38萬 5,487元之各當期預防

　　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不予核銷，並自 111年起 3年內停止受理訴願人申

　　請原處分機關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補助，及追繳訴願人○

　　○據點溢領之核銷款項計 3萬 3,287元。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 12月 29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交申覆書，另於 111年 1月 1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嗣

　　經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 110年 12月 14日函，本府並作成 111年 3月 30日

　　府訴一字第 1116080433號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在案。

三、其間，經原處分機關重為審查，仍查認訴願人系爭 13處據點提供之課

　　程相關設備收據正本及掃瞄檔案，計有 31張收據重複，且訴願人提供

　　之核銷單據與採購時間不符，另設備多未拆封且系爭 13處據點並無使

　　用之事實，已屬提供不實收據，爰審認訴願人系爭 13處據點未依衛生

　　福利部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辦理當期課程模組，依補助辦法

　　第 11條第 6款及第 12條第 1款等規定，以 111年 1月 21日北市社老字第 11

　　13009561號函（下稱原處分）廢止訴願人系爭 13處據點之各當期預防

　　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計 46萬 8,000元（1期 3萬 6,000元*13處據點=46萬

　　8,000元），並自 111年起 3年內停止受理訴願人申請原處分機關補助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補助。訴願人不服，於 111年 2月 22日向本

　　府提起訴願，5月 10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日期（111年 2月 22日）距原處分發文日期（11

　　1年 1月 21日）雖已逾 30日，惟因原處分機關未查告原處分送達日期，

　　致訴願期間無從起算，是本件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老人福利法第 27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

　　下列事項：一、鼓勵老人組織社會團體，從事休閒活動。二、舉行老

　　人休閒、體育活動。三、設置休閒活動設施。」

　　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 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為

　　加強輔導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推展臺北市社會福利服務，改善設

　　施設備及充實服務方案，以提昇社會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第 9條規定：「受補助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依社會局核定計



　　畫執行；事後檢具相關文件核銷撥款。……。」第 11條第 6款規定：

　　「社會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督導與考核：……六、受補助者以詐欺、

　　脅迫、賄賂、隱瞞、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獲補助，社會局

　　得停止受理其補助申請一至五年。」第 12條第 1款規定：「受補助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社會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

　　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一、以詐欺、脅迫、

　　賄賂、隱瞞、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獲補助。」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第壹點規定：

　　「目的：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透過補助民間團體，由

　　社區在地結合相關福利資源，提供健康促進、問安服務、關懷訪視、

　　餐飲服務等，建立連續性之照顧體系，自主形成守護長者的安全社區

　　，維護長者生活安全及身心健康，進而提升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第貳點規定：「依據：一、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七條。二、長期照

　　顧服務法及其相關子法。三、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點

　　。四、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五、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

　　法。」第玖點規定：「本計畫各類型據點之補助項目及標準由本局每

　　年公告之。」第拾參點規定：「核銷、督導、輔導與考核：一、核銷

　　：……（二）核銷期程及相關資料應依當年度本計畫經費核銷注意事

　　項及會計程序相關規定按季辦理，本局得派員查核。（三）受補助之

　　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申請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

　　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二、督導、輔導與考核：……

　　（六）遇有執行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補助款項未依指定用途使用

　　、經費有虛報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事者，本局得廢止受補助單位全

　　部或一部之核定，要求受補助單位將本局已核撥之款項繳回，遭廢止

　　核定之單位自廢止日起三年內本局不再受理其申請。……。」

　　110 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各類

　　型據點之補助項目及標準：（節錄）

　　二、各類型據點服務規範、補助項目金額上限：

服務時段 6-9 個時段/週 10 個時段/週 
服務項目及當年度應達效益 延緩失能 至少 1 期 至少 1 期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10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執行作業須

　　知第參點：「執行期程……二、執行照護方案依『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之相關規定辦理。」第肆點：



　　「……一、申請單位（一）經本局核定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三

　　、服務補助規範（一）每期……支付額度為新臺幣 3萬 6,000元。……

　　（四）特約單位除支付師資鐘點費，其餘經費編列及使用範圍同『衛

　　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

　　範圍』……惟應以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業務所需為限。……。」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作成之第 1次處分（即 110年 12月 14日函），係不予核銷

　　　系爭 13處據點計 38萬 5,487元補助款，並自 111年起 3年內停止受理

　　　訴願人補助申請等，經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竟作成更

　　　不利益之原處分，已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處分機關請訴願

　　　人陳述意見之部分與原處分依據事實不同，訴願人無法充分陳述意

　　　見，且原處分未具體說明系爭 13處據點有哪幾處據點操作之課程與

　　　選定模組不合及如何不合等情，足認原處分有應記明事實及理由而

　　　未記明之瑕疵。

（二）依補助辦法第 11條第 6款及第 12條第 1款規定，應僅限於受補助者「

　　　故意」違反提供正確資料之義務，然系爭 13處據點均由各自配合之

　　　「外部」課程模組公司負責提供申請之課程名稱、師資等，訴願人

　　　僅依模組公司提供之前述資訊辦理後續核銷，是訴願人並無故意提

　　　供錯誤資料以獲補助。又訴願人之新進人員因不熟悉 110年度預防

　　　及延緩失能方案之新規定而重複提供核銷收據，並非故意。

（三）訴願人之承辦人○○○（下稱○君）全權負責與模組公司聯絡、與

　　　廠商採購器材等事宜，並由其向系爭 13處據點調查器材使用需求，

　　　統整採購項目、數量後統一購買，並將購買器材放置於訴願人信義

　　　辦公室，各據點如有需求可提出借用，以達各據點資源共享、互相

　　　支援方式；訴願人於 110年 5月間購買之器材，縱有未拆封之桌遊，

　　　係因訴願人同年間 3月、 4月辦理第 1期課程，遇疫情而「暫停」而

　　　未能於當期即時使用，訴願人確有採購事實。

（四）訴願人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課程所支出費用，尚有講師費

　　　31萬 4,400元及購買品項 3萬 9,483元，且系爭 13處據點仍有提供前

　　　開課程，並實際支出前述計 35萬 3,883元經費，考量訴願人過去無

　　　違規紀錄，及訴願人並非故意，原處分機關未審酌情節輕重，又僅

　　　因系爭 13處據點之第 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各 3萬 6,000元部

　　　分有輕微違規，逕以原處分廢止系爭 13處據點第 1期預防及延緩失



　　　能服務經費，並自 111年起 3年內停止受理系爭 13處據點之實施計畫

　　　補助申請，違反比例原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

　　　原則。請撤銷原處分。

四、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有事實欄所述申請核銷經費提供不實收據情事

　　，且系爭 13處據點未依衛生福利部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辦理

　　當期課程模組，有案外人○○遊戲屋 110年 9月 13日書面、原處分機關

　　110 年 11月 17日訪談訴願人總會人員○君及系爭 13處據點人員○○○

　　等人之調查紀錄表共 14份、系爭 13處據點之核銷單據資料等影本附卷

　　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及有應記明事實及理由

　　而未記明之瑕疵；原處分機關未給予訴願人充分陳述意見；訴願人因

　　不熟悉 110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之新規定而重複提供核銷收據，

　　並非故意提供錯誤資料以獲補助；訴願人將購買器材放置於信義辦公

　　室，各據點如有需求可提出借用；○君於 110年 5月間購買之器材，縱

　　有未拆封之桌遊，係因訴願人同年間 3月、4月辦理第 1期課程，遇疫

　　情而未能於當期即時使用；原處分機關未審酌訴願人情節輕重，逕以

　　原處分廢止系爭 13處據點第 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並自 111年

　　起 3年內停止受理系爭 13處據點之實施計畫補助申請，已違反比例原

　　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云云。按本府為加強

　　輔導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推展臺北市社會福利服務，改善設施設

　　備及充實服務方案，以提昇社會服務品質，特訂定補助辦法，主管機

　　關為原處分機關；受補助者以詐欺、脅迫、賄賂、隱瞞、提供不實資

　　料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獲補助，原處分機關得停止受理其補助申請 1至 5

　　年，並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

　　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為補助辦法第 1條、第 2條、第 11條第 6款

　　及第 12條第 1款所明定。次按原處分機關透過補助民間團體，由社區

　　在地結合相關福利資源，提供健康促進、問安服務、關懷訪視及餐飲

　　服務等，爰依補助辦法等規定，訂定實施計畫；實施計畫第拾參點第

　　2款第 6目明定，遇有執行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補助款項未依指定

　　用途使用、經費有虛報或違反該計畫規定之情事者，原處分機關得廢

　　止受補助單位全部或一部之核定，要求受補助單位將原處分機關已核

　　撥之款項繳回，遭廢止核定之單位自廢止日起 3年內原處分機關不再

　　受理其申請。查本件：



（一）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110年度實施計畫之補助項目及經費，經

　　　原處分機關審查後核定補助訴願人系爭 13處據點，各據點之預防及

　　　延緩失能服務經費補助金額均為 10萬 8,000元（共計 3期，每期補助

　　　金額為 3萬 6,000元），有原處分機關 110年 2月 23日函等 5函所附核

　　　定表影本附卷可稽。嗣經訴願人檢具相關單據向原處分機關辦理各

　　　當期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核銷事宜。經原處分機關查核系爭 13

　　　處據點之課程相關設備收據正本等核銷單據，發現共有 31張內容重

　　　複之收據，有該等收據影本在卷可憑。原處分機關乃就收據開立日

　　　期、品項內容單價、數量之正確性等事項函詢開立收據之商家，經

　　　該商家即案外人○○遊戲屋 110年 9月 13日書面回覆略以：「主旨：

　　　……說明本行號銷售桌遊之收據及品項內容……。說明：一、此交

　　　易訂購方於 110年 5月 28日向我方提出需訂購桌遊一批，詢問可否分

　　　拆開立多張收據，共需 12張收據，並且收據品項與日期需留空，由

　　　訂購方自行填寫。……三、訂購方於 110年 6月 1日轉帳交付貨款…

　　　…。四、我方……於 110年 6月 9日……隨貨附 12張空白收據……。

　　　」訴願人係於 110年 5月底始向前開商家提出訂購需求，並於同年 6

　　　月取得桌遊教材，然稽之卷附訴願人核銷單據資料所檢附由案外人

　　　○○遊戲屋提供之收據，日期均填載為 110年 3月 17日；又依卷附系

　　　爭 13處據點之核銷清單資料影本記載，訴願人○○據點 110年度第

　　　 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之開課日期（下稱開課日期）為 110年 2月

　　　25日至 5月 13日；○○據點開課日期為 110年 2月 19日至 5月 7日；○

　　　○、○○、○○據點開課日期為 110年 2月 23日至 5月 11日；○○、

　　　○○據點開課日期為 110年 2月 24日至 5月 12日等，訴願人前開據點

　　　之 110年度第 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於 110年 5月底前已辦理完成，

　　　則訴願人於 110年 6月始購入之桌遊教材，亦無可能使用於前述預防

　　　及延緩失能課程。

（二）再查原處分機關為釐清前述核銷收據重複之疑義，業函請系爭 13處

　　　據點相關人員及訴願人負責辦理該課程核銷業務之承辦人○君向原

　　　處分機關說明，稽之卷附原處分機關 110年 11月 17日詢問○君之調

　　　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我們今天會詢問一些跟核銷相

　　　關的問題，以及您們協會的內部程序……。答：我……今年度四月

　　　份起開始接下協會在臺北市預防及延緩失能的業務……。問：今年

　　　五月據點有因為疫情終止課程，同時也有核銷原則的改變，這些調



　　　整你都清楚嗎？答：清楚……。……問：所以您的業務是從四月份

　　　才接手做延緩失能……相關器材的採購都是年初就完成……？……

　　　答：我有帶那些器材……桌遊那種比較難帶過來，但其他我有帶過

　　　來，要不要再確認一下？（經查，所有設備均未使用且未拆封。）

　　　……。」；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

　　　員○○○之調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課程可能需要一

　　　些設備，設備的採買你們是怎麼進行？……答：今年……統一由總

　　　會處理，不會提出想要購買什麼。……問：器材是講師上課時帶過

　　　來，還是總會送過來，還是你們會先去拿過來據點？答：沒有，我

　　　們沒有去拿。……問：……器材總會都沒詢問你們需求？答：對…

　　　…。」；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員○○○○之調

　　　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你們跟總會表達想要肌力相關

　　　課程……可能會用到部分設備，譬如彈力帶，那總會會跟你們調查

　　　需要哪些設備嗎？答：不會。……問：那你們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

　　　可以買設備嗎？答：不知道……。」；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

　　　人○○據點人員○○○之調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有

　　　一些課程會搭配有一些設備你們知道嗎？答：對啊，講師通常都自

　　　己會帶，就是桌遊跟一些道具……。問：所以每次上課講師帶來上

　　　課使用？……設備也不會在你們據點？答：對，除非是我們自己買

　　　的……。問：你們自己買的桌遊是延緩失能講師會用到的嗎？答：

　　　其實不會……。」；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員○

　　　○○之調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模組課程內容有時候會需

　　　要比如說毛巾啊、彈力球啊、彈力帶……這些器材上課的時候你有

　　　看到有用過嗎？答：彈力帶有，彈力球好像也有，就是老師會帶過

　　　來……。問：……這些設備也不會放在你們的據點？答：對，因為

　　　那不屬於我們的啊，老師要上其他的課他也要自己帶著啊。……。

　　　」；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員○○○之調查紀錄

　　　表影本記載：「……問：……模組有可能會需要器材，你們單位會

　　　準備嗎？……答：我們單位沒有任何器材。……。」；同日期原處

　　　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員○○○之調查紀錄表影本記

　　　載：「……問：……預防延緩失能今年度的所有器材都是他們（按

　　　：指訴願人總會）購買？答：對……。問：那需求你們會提嗎？答

　　　：我們沒有提需求。……問：所以等於你們今年都沒有提出需求，



　　　然後你們使用也沒有用到總會提供給你們的彈力帶任何東西……？

　　　答：都沒有。……。」；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

　　　員○○○之調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你們平常據點採

　　　購設備或是做一些核銷……流程可以先跟我們說明一下嗎？答：採

　　　購設備？問：延緩失能課程……。答：那個課我們沒有採購設備。

　　　……問：……○○這邊提供的收據上面其實是有器材的。您知道這

　　　個情況嗎？答：我不知道……。問：……據點在課程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跟總會索取器材方面的資訊嗎？答　沒有。……。」；同日期

　　　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員○○之調查紀錄表影本記載：

　　　「……問：今年預防延緩課程……是今年買的嗎？這些器材是否有

　　　重新購買？答：……都不是今年買的。今年沒有重新購買。……問

　　　：你們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是可以買設備的嗎？……有跟總會提過

　　　設備需求嗎？……今年總會有詢問過你們有需求嗎？答：……總會

　　　也沒說我們可以提出，我們就沒有提……沒有被問過是否有需求。

　　　……。」；同日期原處分機關詢問訴願人○○據點人員○○○之調

　　　查紀錄表影本記載：「……問：……據點這邊是沒有購買設備的。

　　　答：對……。」前開調查紀錄表並經各受詢人簽名確認在案。

（三）綜上，經比對勾稽前開調查紀錄表內容、系爭 13處據點之核銷單據

　　　資料等，堪認訴願人申請核銷之相關資料確有不實，又所購置設備

　　　有未拆封使用，亦難認有在系爭 13處據點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課程中使用之情事。又雖原處分未具體載明系爭 13處據點中何處據

　　　點操作之課程與選定模組不合及如何不合等情；惟原處分已載明經

　　　查認系爭 13處據點提供之收據正本及掃瞄檔案有重複之情形，且提

　　　供之核銷單據資料與實際採購時間不符，另設備多未拆封並無使用

　　　之事實，爰依補助辦法第 12條第 1款及實施計畫第拾參點第 2款第 6

　　　目規定，以原處分廢止原核定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之一部，即訴願人系爭 13處據點各當期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經費計

　　　46萬 8,000元（1 期 3萬 6,000元*13處據點=46萬 8,000元），於法尚

　　　無不合，並已足使訴願人瞭解其受處分之原因事實、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尚無訴願人所稱有應記明事實及理由而未記明之瑕疵。另原

　　　處分機關審酌訴願人於 110年度在本市申請設置共 18處社區關懷照

　　　顧據點，所涉提供不實資料情形之據點多達 13處，且訴願人應本誠

　　　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為遏止該不正



　　　情事，乃依補助辦法第 11條第 6款等規定，自 111年起 3年內停止受

　　　理訴願人申請原處分機關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補助，亦

　　　屬有據。訴願主張因課程遇疫情致購買設備未能即時使用，且訴願

　　　人之新進人員不熟悉核銷規定而重複提供收據，並非故意；原處分

　　　有違反比例原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等節

　　　，均不足採。

六、又訴願人主張本件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及原處分機關未給予

　　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惟按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訴願有

　　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

　　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

　　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之變更處分。查該條但書所謂

　　之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係指受理訴願機關為變更決定時，或發回原

　　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不得為更不利於受處分人之變更處分。本件原

　　處分係原處分機關於訴願人第 1次提起訴願，經自我審查撤銷原處分

　　後再為之處分，並非本府自為決定或撤銷前次處分後原處分機關重為

　　之處分，自不生違反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但書規定問題。又按行政處

　　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

　　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5款定有明文。本件訴願人有提供不

　　實資料而領取補助之情事，已如前述，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且原處

　　分機關業以 110年 9月 10日北市社老字第 11031256045號函請訴願人說

　　明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課程核銷收據相關疑義，並經訴願人

　　以 110年 9月 17日台樂字第 1100917001號函回復在案，此亦有上開 2函

　　影本在卷可稽，尚難謂原處分機關有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陳述意見

　　機會之情形。訴願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

　　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七、至訴願人申請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一節，因本件相關事證已臻明確，

　　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2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